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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6月29日

（2022）浙0281民初3401号
苏贵双：原告余姚市蓝博塑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

凯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第三人苏贵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一次
性支付所欠原告货款人民币171562.2元，并赔付自起诉日
至付清之日的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08月24日08:45在本院泗门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162号

曾怀：本院受理原告祝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85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2.判
令被告偿还律师费2500元。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
指定的举证期至开庭前一日止，逾期视为放弃举证的权
利。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密锜淋独任审判，
定于2022年8月16日上午09时45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597号

王帅：本院受理原告翟玉涛诉你方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民
事裁定书、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
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诚信诉讼承
诺书等。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劳务费222233元；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王帅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日9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新区
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917号

李累志：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古塘国芬建材店与被告
李累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
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
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9月13日8时45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396号

魏合:本院受理原告刘波诉被告魏合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4396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被告魏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波
货款30000元及以尚欠货款3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4
月15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的逾期
付款损失；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75元，由被告魏合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668号

周海东:本院受理原告刘志飞诉你方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2668号判决书及不履行法律文书警
告书，判决如下：被告周海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
付原告刘志飞23300元，并支付自2022年1月17日起至实
际清偿日止，以233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案件受
理费383元，由被告周海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本院。限你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杭
州湾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392号

河北钊博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锦亮玻璃
制品厂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2392号民事判决书、
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本院判决：
你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慈溪市锦亮玻
璃制品厂押金20100元、支付赔偿款25164元，并赔偿原告
自2022年3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以上述45264
元中未付款项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932
元，由你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公告费650元，由你公司负担，因该款项原告已预交，故你公
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441号

年传传：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年传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
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
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5
日8时45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193号

房腾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房腾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1193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969号

毛玉明：本院受理原告詹元国与被告毛玉明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196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805号

姜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
海支行与被告姜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304民初280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597号

邱俊武：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邱俊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2597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598号

曹少嫦：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曹少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2598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754号

陈丽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陈丽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2754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4478号

邹峰：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邹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
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8月17日9时0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4508号

吴云丹：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吴云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8月17日9时0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4510号

吴飞花：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吴飞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17日9时00分在
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628号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协鑫电器元件厂、王瑜珺：本院受
理原告乐清市虹特合金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北仑区小港
协鑫电器元件厂、王瑜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76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天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3691号

黄娟：本院受理原告郦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凤桥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445号

陈新妹：本院受理原告郭明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立案阶段系列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
你偿还借款本金98000元及利息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三日下午十四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
区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553号

邵李园：本院受理原告陆佳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立案阶
段系列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你偿还借款本金

82249.99元及利息、律师费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十四时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区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2078号

汤力洋（户籍所在地：海盐县澉浦镇南大街52号）：本
院受理原告聂红英与汤力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81民初2078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3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二、驳回原
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元，公告费560元，由你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3709号

海宁市许村镇一力服装辅料经营部（经营者陈松岳）:
本院受理的原告陆泽兴与被告海宁市许村镇一力服装辅料
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要
求:判令被告支付塑料款251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12审
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2401号

车自民（公民身份号码342129198307207618）：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被告
车自民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483民初24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2403号

诸玲利（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8203136922）：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
被告诸玲利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83民初240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2064号

王学超（公民身份号码330382198907124735）：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新纬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学超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483民初20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592号

李小华：本院受理的原告程建荣与被告李小华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60000
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
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2年9月
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2683号

华忠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华忠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
监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
令：1.被告华忠义归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息
（暂计算至2019年6月25日为3962.03元；自2019年6月
26日起按月利率5.61875‰加收50%计收罚息，对欠付利
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财
保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8月
24日上午9时0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80号

无锡市铭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义
圣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1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
定：一、被告无锡市铭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武义圣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74691.46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也即2022年1月10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
武义圣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668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228元，由被告无锡市铭润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65号

王红卫：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县缘源钢球制造厂诉被告王
红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王红卫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被告王红卫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26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确定：被告王红卫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武
义县缘源钢球制造厂货款15281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335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006元，由被
告王红卫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被告王红卫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139号

杨荣华：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鑫福玻璃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请求判令你立即支付货
款1237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院定于2022年8月3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8878号

沙伟：本院受理原告陈少君与被告沙伟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要
求被告支付货款56348.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8
月18日上午9时2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8862号

李东晓：本院受理原告陈献位与被告李东晓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装饰材料货款人民币20119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利息自写欠条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计算至判定还款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上午9时在
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379号

王鑫：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江南敦福建筑材料租赁站
与被告曹记发、王鑫、赵海晓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初137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永康市江南敦福建筑材料租赁
站与被告曹记发、王鑫于2019年10月16日签订的《租赁合
同》。二、由被告曹记发、王鑫支付原告永康市江南敦福建
筑材料租赁站钢管、扣件、套管的租赁费用共计51926.39
元，并支付违约金10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完毕。三、由被告赵海晓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赵海晓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
的范围内向被告曹记发、王鑫追偿。四、驳回原告永康市江
南敦福建筑材料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07元(已减半收取)，由
被告曹记发、王鑫负担，被告赵海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51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73号

吴永祥、吴永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吴永祥、吴永康、紫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
送达本院(2022)浙0784民初3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由被告吴永祥赔偿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永康支公司垫付的保险理赔款11000元。二、由被告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
围内对第一款项承担赔付责任。上述一、二款项限本判决
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以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726元，由被告吴永祥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441号

胡根朝：本院受理原告吴红刚与被告平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何仲跃、胡根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被告何仲跃已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84民初5614号民事上诉状，上
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永康市人民法院做出的(2021)浙
0784民初444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对
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
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84号

张兴旺、丁照芳:本院受理原告黄月莲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84号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兴旺、丁照芳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月莲货款27440元并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
付自2022年1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
金。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646号

金华家宁防护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富
旺防护用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646号之一裁定
书及（2022）浙0726民初646号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金
华家宁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浦江县富旺防护用品有限公司货款152548元并支付
逾期付款损失（自2022年2月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
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000元，由被告金华家宁防护用品
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780号

周旭伟：本院受理原告龚江萍诉被告周旭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726民初17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限被告周旭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龚江萍
借款本金1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1350元（已减半收取，原告龚江萍已预交2700
元），由被告周旭伟负担。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675号

徐伟：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信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802民初76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894号

项海燕：本院受理原告何成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
8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何成荣与被告项海燕
离婚；二、婚生子何梓洋由原告何成荣抚养，被告项海燕自
2022年7月起至婚生子何梓洋年满18周岁止，每月28日前
支付抚养费800元；三、驳回原告何成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860元，由被告项海燕
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045号

蔡荣华、蔡周形：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标泰工贸有限
公司与被告你们为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
1045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蔡荣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台州市标泰工贸有限公司货款人民
币49771元，并赔偿自2022年2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台
州市标泰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
币10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700元，由被告蔡荣华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536号

林雪青（3326021977****3509）：本院受理原告台
州金桥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林雪青车辆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
1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台州金桥出行科技有
限公司与被告林雪青之间的《车辆租赁合同》；二、被告林雪青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台州金桥出行
科技有限公司车牌号为浙 J0Z0U2、车架号为
LFV2A2BU1L4561685、发动机号为M61095的大众；
三、被告林雪青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台州金桥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车辆租金10900元及违约金
10240元，合计21140元。并赔偿原告自2022年2月27日
起至车辆实际返还之日止按4200元每月的标准计算的车辆
租金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4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1214元，由被告林雪青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187号

金京芬：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3187号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
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8月24日）。原
告诉请：一、判令你偿付原告信用卡本金24600元、截至
2022年2月28日的利息13367.15元及自2022年3月1日
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二、判令
你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24日0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23民初4597号

孟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台金沣商贸有限公司与被
告南京中电熊猫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子雨集团有限公
司、南京双达物资有限公司、孟雷、许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23
民初459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之三(简易转普通)。原告起诉要
求：一、请求法院判令五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800
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利率计
算)；二、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由五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9月1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台县人民法院


